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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0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浙商中拓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52 

 

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新增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

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2 月

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预

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预计 2021

年度与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522,500 万元。内容详见

2021 年 2 月 27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《上海证券报》及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《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

易及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上述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

额度已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根据公司 2021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，结合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情况，

公司拟新增预计 2021 年度与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金额 150,000

万元。本次新增预计后，2021 年合计预计的与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

交易金额为 672,500 万元。本次新增预计 2021 年度与日常生产经营有关

的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 2021 年 6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

第二次临时会议以 4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袁

仁军先生、张端清先生、丁建国先生、滕振宇先生回避表决，公司独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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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就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，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交通集团”）需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新增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

单位：万元 

交

易

类

别 

关 联 人 
关联交易 

内容 

关联交易

定价原则 

合同签订金

额或预计金

额 

截至披露

日已发生

金额 

采

购

商

品

或

服

务

产

品 

浙江交通

集团及其

关联方 

信息化服务、物业服务、租赁

服务、培训服务、钢材及相关

产品（铁合金、生铁、铁矿石、

锰矿、煤等）、水泥、沥青、

橡胶等化工产品、建筑、工业

用材、紧固件等 

市场价 3,000 703.85  

浙江浙期

实业有限

公司及其

关联方 

钢材及相关产品（铁合金、生

铁、铁矿石、锰矿、煤等）、

水泥、沥青、橡胶等化工产品、

建筑、工业用材、紧固件等 

市场价 115,000 8,334.83 

销

售

商

品

或

产

品 

浙江交通

集团及其

关联方 

钢材及相关产品（铁合金、生

铁、铁矿石、锰矿、煤等）、

水泥、沥青、橡胶等化工产品、

建筑、工业用材、紧固件等 

市场价 9,000 0 

浙江浙期

实业有限

公司及其

关联方 

钢材及相关产品（铁合金、生

铁、铁矿石、锰矿、煤等）、

水泥、沥青、橡胶等化工产品、

建筑、工业用材、紧固件等 

市场价 10,000 3,559.26 

浙江浙商

琨润有限

公司及其

关联方 

钢材及相关产品（铁合金、生

铁、铁矿石、锰矿、煤等）、

水泥、沥青、橡胶等化工产品、

建筑、工业用材、紧固件等 

市场价 13,000 0 

合计 150,000 12,597.9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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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表中本年已发生金额未经审计，以最终经审计的数据为准。 

（三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

上一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

27 日刊登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

及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二、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

1、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住 所  杭州市五星路 199 号明珠国际商务中心 

法定代表人  俞志宏 

注册资本  3,160,000 万元 

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 

成立时间  2001 年


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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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约能力：浙江交通集团是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要求组建而成的省

级交通类国有资产营运机构，于 2001 年 12 月注册成立，集团控股各级

企业 305 家，控股上市公司 4 家；列 2020 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39 位。企

业信用良好，资金雄厚，经营状况稳健，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。 

2、浙江浙期实业有限公司 

住    所  中国（浙江）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普陀区 

法定代表人  蔡厦 

注册资本  100000 万元人民币 

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成立时间  2013 年 4 月 9 日 

经营范围  许可项目：危险化学品经营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

食品进出口；成品油零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一

般项目：实业投资；石油制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成品油批发（不

含危险化学品）；纸制品销售；纸浆销售；办公用品销售；家居用品销

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金属材料销售；建筑材料

销售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日用品销售；日用化学

产品销售；国内贸易代理；五金产品批发；办公设备销售；计算机软硬

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电子产品销售；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；专用化学

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合成材料销售；合成材料制造（不含危

险化学品）；电气机械设备销售；汽车零配件批发；食用农产品批发；

初级农产品收购；食用农产品零售；有色金属合金销售；金银制品销售；

家具销售； (除依法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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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，净利润 2199.07 万元。 

关联关系：浙江浙期实业有限公司是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二

级子公司。浙商证券为浙江交通集团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（证券代码

601878）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规定，浙江浙

期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。 

履约能力：浙江浙期实业有限公司系浙商期货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，

中国期货业协会首批核准设立的风险管理公司之一，综合实力较强。2020

年荣获郑州商品交易所卓越做市商奖、优秀期货做市商奖、优秀期权做

市商奖；大连商品交易所期货做市商最佳贡献奖、期权做市商最佳贡献

奖。上海期货交易所做市业务钻石奖，做市业务项特别贡献奖。企业信

用良好，经营状况稳健，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。 

3、浙江浙商琨润有限公司 

住    所  杭州市上城区惠民路 56 号 1 号楼 7 楼 729 室 

法定代表人  汤燊 

注册资本  30000 万元人民币 

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(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) 

成立时间  2016 年 09 年 19 日 

经营范围：食品的销售（凭许可证经营），实业投资，投资咨询，

投资管理（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，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、融资

担保、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），日用百货、金属材料、五金交电、化工

产品（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）、初级食用农产品、机电设备、建

筑及装饰材料、矿产品、煤炭（无储存）、焦炭、燃料油（不含成品油）、

电缆、交通安全设施产品、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的销售，从事进出口业

务，软件开发，物业管理，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品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最近一期财务数据（经审计）：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浙江浙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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琨润有限公司总资产 13.06 亿元，净资产 3.20 亿元，实现营业收入 78.53

亿元，净利润-540.65 万元。 

关联关系：浙江浙商琨润有限公司由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

股，为浙江交通集团全资二级子公司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10.1.3 规定，浙江浙商琨润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。 

履约能力：浙江浙商琨润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全资二级子公司，

企业信用良好，经营正常，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。 

三、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

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按照签订合同时的市场

价格协商确定结算价。市场价格是指业务所在区域市场的可比规格、可

比品牌的报价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交易目的：本公司作为主营金属材料、冶金原料、建筑材料、化

工产品等大宗商品销售的上市公司，按照市场价向浙江交通集团及其关

联方采购、销售钢材及相关产品、租赁办公场地、获得培训服务属于正

常和必要的经营管理行为，与浙江交通集团建立长期稳定合作的关系符

合本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，有利于公司拓宽业务领域，提升经营业绩，

减少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。此类日常关联交易的存续，有利于保证本公

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。 

2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关联交易定

价公允，付款（收款）条件合理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，没有损害股

东、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，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不会

产生较大影响，对公司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。 

五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公 司 独 立 董 事 的 事 前 认 可 及 独 立 意 见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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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6 月 22 日 


